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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完善现代宪政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抓好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机制建设，对
于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以及当代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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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有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建立
和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它总体上基本适应了我国政治体制的需要，发
挥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致使
权力监督与制约出现了权力过于集中，分工制约不明确；法制不健全，其监督制约能力微
弱；政务公开的透明度较低；权力监督制约主体缺乏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症
结就在于各个监督机构之间要么工作互相推诿，不能落实到位，要么监督工作多头出击，
难以协调各方，导致监督工作缺乏实效性。  
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完全抛弃已有的权力制约机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
“扬弃”——保留那部分有效的，根除那部分只流于形式不起监督制约作用的，依据现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构建切实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监督制
约机制的精密化、具体化、专业化的设计，使之能够运转合理并实施有力。现对构建有效
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供以下几种路径选择： 
一、以法制权 
以法制权就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监督制约权力的运行，保证行使各项权力有法可
依。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为重心，大力加强民主政治立法和
行政立法，健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体系。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形式，一种非人
格化的制度，具有着比人自身更为强大的约束力，不以人自身的意志为转移。它通过确立
特定的规则来指引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评价人的行为标准和准绳，教育人们依
法行使权力。 
以法制权具体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完善和规范权力主体方面的立法，明确权力主体的权
力行使和职责范围，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易于监督；同时还使权力主
体严格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越权、滥用权力。当前，我们要全面实施好《国家
公务员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等权力主体方面的立法，增强权力主体工作的规
范和透明度，防止权力滥用。二是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行政程序走向正规化、法制化。
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完善行政程序立法就
必须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严格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防
止权力主体失职和越权。三是建立和完善廉政方面的相关法律。当权者自身必须加强自身
的廉政建设，我们又必须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对廉政建设加以重视，拟定廉政方面的相
关法律，从立法角度去促使当权者廉政。四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制约方面的法律。当前
要尽快制定并出台有效的监督制约法来规范监察行为，如《新闻法》、《出版法》等法
律，从监督的层面上去制约权力的滥用。 



二、以德制权 
以德制权是指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社会或统治阶级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他们的道
德观念，培养他们勤政廉政的意识和品质，树立起政治道德，使他们能够用道德的力量抵
制外在的不良诱惑，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正确行使手中拥有的权力。以道德来制约权力
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式去培养当权者内在的道德素质，从而降低和减少权力
滥用的可能性，以达到监督制约的目的。 
以道德来监督制约权力具体表现为以柔性的力量驯化刚性的力量，其中更多的是对权力正
确行使的一种宣传、提倡和鼓励。此项措施虽然是潜移默化地对当权者起作用，但其效果
可能是巨大的，是从根本上制约权力的滥用，以达到当权者“一日三省吾身”的境界。 
三、以权制权 
以权制权是指通过权力制约权力，以达到权力的合法行使。其核心在于分权，并使不同的
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一种监督和被监督或者互相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的：一是由高级的权力监督低级的权力行使；二是平行权力层级之间的监督与制约。以权
力制约权力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手段，具有如下要求：其一，制约主体活动的独立性。这是
以权制权首要的本质要求。这一本质特征要求制约主体依法行使制约权，不受其他任何非
法势力的干涉，这样制约活动才能有效进行，一旦制约主体失去了这种独立性，他也就会
蜕变成权力的应和虫，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有效的监督制约。其二，制约对象活动的公开
性。这一要求表现为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的活动要公之于众，使之置于制约主体和广大人民
的视野之内，禁止“暗箱操作”，否则制约活动就根本无效，权力制约也会形同虚设。其
三，制约关系的对等性。地位对等才能使制约主体的腰杆硬起来，制约才能切实有效。制
约主体要与制约对象之间确立平等的地位或制约主体的地位高于制约对象的地位。这样制
约监督才能有效进行，如果二者关系倒置，那么制约也就丧失了它的坚实基础。其四，制
约手段的强制性。强制性是保证制约主体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制约主体的制约活动要以权
力与法制的强制力量予以保证。以权制权虽然也需要权力制约对象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往
往只是一种可能，权力制约主体如果丧失这种强制手段，权力制约主体也就形成了“无源
之水，无根之木”了。 
四、以民制权 
以民制权是指一种以公民的合法权利来制约当权者的权力，从而达到权力正常运行的手
段。它的宗旨在于能够运用权利去制约权力，以使它能够起到一种限制、阻遏权力之滥用
的作用。这里包含着双重意思：第一，承认公民的合法权利，例如选举权、财产权和监督
权等，这是以民制权的首要前提；第二，公民应运用合法权利对权力加以监督制约，从而
达到制约的目的。众所周知，公民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是一种消极的，因为
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地位与当权者的地位不平等（低于），无法真正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
但是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权利又是对当权者运用权力的一个提醒，标识着当权
者（政府）要注意不要逾越权力的法定界限，从而加以监督制约当权者（政府）的权力运
行。以民制权，关键在于承认公民的合法权利，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防止权力滥用为
最终目的，这一机制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会被重视和建设。 
总之，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专断与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现代民主的国家制
度，绝对不允许有绝对专断的权力存在，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都要处于有效的监督制约之
中。权力如果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制约，阶级的代表就会可能成为特权者，社会的公仆就会
晋升为社会的主人，人民的权利也就会付之东流，正是这样，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径选
择就显得尤为重要。路径选择，并不是意味着在各种建构路径中选出某一种来作为监督制
约权力运行的手段或方法，而是应将有价值的、有利于权力正确行使的一种或多种路径综
合到一起，使它们发挥出各自的并且具有综合性的监督制约作用，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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